遂民发〔2018〕25号


遂宁市民政局

关于转发省民政厅《关于<印发2018年清明节祭扫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区）民政局、各园区民政事务局、局属相关单位：

现将省民政厅《关于印发<2018年清明节祭扫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川民发〔2018〕36号）转发你们，请各地、各相关单位切实按照方案要求贯彻实施，建立清明祭扫组织机构，制定并落实相关措施，做好清明祭扫的安全管理，提高服务水平，推进节地生态殡葬。

各地于3月18日前上报附件2，3月30日上报督查情况报告，4月5日-4月6日14时前上报附件3，4月7日12时前上报附件3和附件4，4月8日12时前上报附件5，3月30日前上报附件6。联系人：周红雁；联系电话：2325630。
附件：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印发<2018年清明节祭扫工作实
施方案>的通知》（川民发〔2018〕36号）

遂宁市民政局

2018年3月19日


川民发〔2018〕36号

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印发

《2018年清明节祭扫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民政局：

    现将《2018年清明节祭扫工作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四川省民政厅

                                 2018年3月14日

2018年清明节祭扫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清明节祭扫工作的通知》（民办函〔2018〕43号）要求，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和全国殡葬工作座谈会要求，扎实做好2018年清明节群众祭扫服务管理安全保障工作，努力营造平安、便利、文明、和谐的节日祭扫氛围，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大力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思想，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和底线思维，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躬身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和“五个民政”发展要求，压实安全管理责任，加强分类管理，完善安全管理标准规范，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提升为民服务水平，持续推进节地生态安葬方式，全面落实惠民殡葬政策，大力培育现代殡葬文化，全面提升殡葬服务机构安全管理水平。

二、工作内容

（一）加强安全管理

1.健全工作机制。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清明节期间文明祭扫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08〕18号）要求，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属地管理原则，制定清明节应急预案，建立健全政府牵头，民政、公安、交通、林业、工商、环保等部门密切配合的应急处置机制，明确部门分工，强化责任落实，统筹做好清明祭扫安全保障工作。

2.压实安全责任。省、市、县三级民政部门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清明节工作领导小组，落实主要负责同志负总责、分管负责同志具体抓、其他负责同志履行“一岗双责”的安全管理责任制，加强检查督导，将责任分解到每个人员、每个岗位和每个环节，确保各项安全管理措施落实到位。建立严格的安全管理责任追究制度，对因排查整改走过场、督促检查不到位、主体责任不落实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格责任倒查，严肃责任追究，按照管理权限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3.搞好隐患排查。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开展殡葬服务机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殡葬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对殡葬重点场所、关键服务环节、重要设备用品切实做到“三个必查”，确保无遗漏、无盲区、无死角，对各类安全隐患问题要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有效防范安全事故发生。要建立整改清单，明确整改责任，及时整改落实。各个殡葬服务机构要制定完善祭扫应急预案，组织应急演练，加强祭扫高峰期和人员密集期的预判，建立预警机制和限流分流机制，确保不发生拥挤踩踏、火灾等安全事故。

4.加强督查指导。各地要对辖区民政部门及有关殡葬服务单位落实安全责任制度等情况开展督查指导，确保层层有部署，环环有落实，严防出现疏漏现象。民政厅将在各地自查基础上采取市（州）交叉检查和省厅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强化清明节安全保障落到实处。其中，市（州）交叉检查由各市（州）民政局分管局长带队并抽派3至4人组成检查小组，对指定市（州）的清明节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具体方案见附件8）。

（二）提升服务水平 

1.强化“八不得、八提升”要求。各地殡葬服务机构要从服务态度、服务环境、服务收费、服务标准、服务公开、服务惠民、服务诚信、服务廉洁等八个方面，继续落实民政部提出的“八不得、八提升”要求，细化工作措施，做到每一项有具体内容和执行标准，防止假、大、空问题，以实实在在的举措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2.加大服务标准贯彻力度。按照2011年、2013年民政部发布的《殡葬服务术语》等10个殡葬领域行业标准，加强人员业务培训，完善相关设施设备，细化服务管理流程，做到管理规范化、运行标准化。特别是在火化遗体方面，从严规范遗体运输、证件核实、遗体查验、火化确认、档案管理等核心环节的管理和服务流程。要完善各岗位工作职责、服务流程，并张贴上墙。

3.从严落实公开公示制度。凡涉及馆（处、所）务、账务、设施设备采购、工程招投标、延伸服务外包、惠民殡葬经费结算、殡葬法律法规、服务收费政策依据、岗位职责制度、服务环节流程等，要在一定范围、适当场合进行公开。特别是对殡葬服务收费项目、惠民殡葬政策享受对象及标准等涉及民生的重要内容，必须扩大公示范围，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真正做到阳光、透明。

（三）持续推进节地生态安葬

1.倡导文明低碳祭扫。各地要结合今年省政府确定的殡葬民生实事项目要求，大力推进殡仪馆绿色环保标准化改造，在全力确保火化设备设施环保标准化基础上，尽力推动殡葬服务机构其他设备设施和重要服务场所环保改造，为实现文明、生态、环保祭悼创造条件。要积极宣传现代祭扫理念，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纪念生命、健康生活，推广敬献鲜花、绿化植树、踏青遥祭、经典诵读、网上纪念、集中共祭、错峰祭扫等多种祭扫纪念方式，推动更多殡葬服务机构免费提供可循环使用的绢花圈等殡葬用品，依法管理焚烧纸钱祭品等行为，对明文禁止焚纸燃炮等祭扫行为的地区和场所要执行到位，在祭扫服务场所要抵制迷信行为和低俗祭祀用品。不断优化祭扫环境，使文明低碳祭扫成为社会主流、自觉行动，努力形成党员干部带头、全社会共同参与推动殡葬改革、倡导文明低碳环保良好局面。

2.开展节地生态葬公益捐赠。清明节期间，各殡葬服务单位要抓住群众清明节集中落葬、祭扫有利时机，组织开展节地生态葬公益捐赠活动，全省向社会免费提供不低于2000个节地生态穴位（格位），各市（州）向社会实际捐赠数量不得低于省厅分配的数量。要开展形式多样的节地生态安葬宣传，公开免费捐赠穴位的地点、数量、申请方式、联系电话和监督电话。要推动落实节地生态安葬激励奖补政策，鼓励公众积极支持、带头实行节地生态安葬，引导树立文明、生态、健康的安葬方式。

三、具体措施

（一）建立组织机构。各地从3月15日开始启动清明节期间应急预案。民政厅成立2018年清明节祭扫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各地清明节祭扫工作，人员组成如下：

组  长：  张  力  民政厅副厅长

副组长：  杨  伟  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

    成  员：  胡晓娟  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副处长

          周  涛  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副处长

          李  进  民政厅社会事务处二级调研员

    安  亮  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四级调研员

杨  平  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四级调研员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社会事务处，具体负责掌握工作动态，汇总各地情况，及时上报紧急情况。

各市（州）、县（市、区）也应成立相应组织机构，确保指挥统一、联络畅通、工作有序。

（二）设立清明节观察点。继续执行清明节祭扫观察点制度，确定成都市磨盘山公墓等6个单位为民政部清明节观测点。确定成都市长松寺公墓等20个单位为省级清明节观察点。其他地方按照凡有公墓的县（市、区）至少设立1个观察点的原则设置本级观察点。

（三）严格值班报告制度。各级要建立清明节期间值班制度，值班领导、值班人员手机务必保持24小时联络畅通。对发生重大问题和事故，要按程序和规定及时处置上报。各殡葬服务单位要合理调配人员，定岗定责，确保节日期间殡葬服务工作正常开展。

四、相关要求                   

（一）充分认清清明安全祭扫面临的形势。今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指导，对四川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进行了强调。省委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基础上，就扎实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深入推进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安全生产重大风险等9个工作方案的落地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确保清明节群众安全祭扫是各级民政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当前，随着国家交通输送能力的提升，清明节集中祭扫“短时间、小空间、高密度”的特点更加凸显，加上燃放鞭炮、焚烧纸钱等传统习俗短时难以扭转，服务管理难度加大，拥堵、踩踏、火灾等安全隐患继续存在，安全祭扫形势严峻。同时，根据以往经验，每年清明节期间也是公众和媒体审视殡葬行业、聚焦殡葬话题的特殊时期，服务管理稍有疏漏或偏差，极易扩散、放大甚至被炒作，引发舆情危机，进而影响到整个殡葬行业、民政系统乃至党和政府的形象。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各级民政部门一定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责任，做深做细做实各方面工作，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确保清明节祭扫活动平安有序。

（二）加强宣传舆论引导。各地各单位要主动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合作，利用好四川电视台、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晚霞报以及当地主流媒体等传统舆论阵地，充分发挥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介优势，通过新闻发布会、网络问政、媒体访谈、滚动播放公益宣传片等形式，及时发布清明权威信息，宣传殡葬法规政策，讲好四川殡葬故事，要大力宣传省委省政府对殡葬工作的重视和对殡葬惠民的重大决策部署，将殡仪馆环保标准化改造民生实事项目实施产生的环保效应和社会效益作为宣传重点，强化正面宣传和舆论引领，及时调查、回应媒体反映的问题。对调查属实的，要严肃处理、限期整改、及时公开；对调查不属实的，要以事实为依据做好解释工作，增进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三）搞好数据情况上报工作。

1.3月19日前，上报部级观察点基本情况表和省级观察点联系人及联系方式（附件1、附件2），清明节值班人员名单（附件6）、各市（州)检查小组成员名单（附件7）。

2.4月3日前，各市（州）检查小组上报督查情况报告。 

3.4月5日至6日每日14时前，上报《2018年清明节观察点祭扫情况日报表》（附件3）；4月7日12时前，上报《2018年清明节观察点祭扫情况日报表》（附件3）和《2018年清明节群众祭扫情况统计表》（附件4）。

4.4月8日12时前，上报《2018年全省公墓节地生态葬公益捐赠穴位统计表》（附件5）和清明节工作总结。 

民政厅清明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进  安亮  

电  话：028-84423035，84423034 84423096（传真）

邮  箱：2047066077@qq.com
附件：1.2018年全国清明节期间观测点基本情况表

2.2018年省级清明节期间观察点设置表

3.2018年清明节观察点祭扫情况日报表

4.2018年清明节群众祭扫情况统计表

5.2018年全省公墓节地生态葬公益捐赠穴位统计表

6.各市（州）民政局清明节值班人员名单

7.各市（州）检查小组成员名单   

8.各市（州）清明节安全管理交叉检查安排方案

附件1

2018年全国清明节期间观测点基本情况表

单位：市（州）民政局   填表人：     电话：     日期：        

	观察点名称
	具体联系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成都市磨盘山公墓
	
	
	
	

	泸州市南寿山公墓
	
	
	
	

	乐山市人民公墓
	
	
	
	

	眉山市彭山区莲花公墓
	
	
	
	

	江油市园宝山公墓
	
	
	
	

	广汉市和兴镇农村公益性墓地
	
	
	
	



附件2
2018年省级清明节期间观察点设置表

	地区
	观察点
	灾区观察点

	成都
	长松寺公墓、大朗福寿园、简阳市孝子山陵园
	

	自贡
	南山公墓
	

	攀枝花
	青山公墓
	

	德阳
	龙井公墓
	

	绵阳
	绵州公墓
	北川县

	广元
	雪峰公墓
	

	遂宁
	八角亭公墓
	

	内江
	青龙山墓园
	

	南充
	西山墓园
	

	宜宾
	双龙公墓
	

	达州
	凤凰山公墓
	

	广安
	广安区天福陵园
	

	巴中
	巴州区照台山公墓
	

	资阳
	安岳县岳阳公墓
	

	雅安
	龙岗山公墓
	芦山县

	阿坝
	
	汶川县（映秀镇）

	凉山
	西昌市公墓
	


附件3

2018年清明节观察点祭扫情况日报表

单位：    市（州）民政局 填表人：     电话：    日期：         

	观察点名称
	当日祭扫总数
	车辆总数
	工作人员总数
	有无突发事件
	其他

	
	
	
	
	
	

	
	
	
	
	
	

	
	
	
	
	
	

	
	
	
	
	
	

	
	
	
	
	
	

	
	
	
	
	
	

	
	
	
	
	
	

	
	
	
	
	
	

	
	
	
	
	
	

	各观察点总计
	
	
	
	
	


填表说明：1.各观察点在清明节期间（4月5日-7日），每日14时前将日报表报民政厅社会事务处（4月7日提前到12时前上报）；2.有突发事件发生的，请另附文字报告。

附件4

2018年清明节群众祭扫情况统计表

单位：市（州）民政局  填表人：     电话：    日期：         

	市、州
	时间
	祭扫总数
	车辆总数
	工作人员总数

	
	4月5日至7日
	
	
	


填表说明：以市（州）为单位4月7日12时前上报。

附件5

2018年全省公墓节地生态葬公益捐赠穴位统计表

	地区
	分配免费节地生态穴位（个）
	完成接受捐赠个数、葬法

	
	
	小计
	格位
	树葬
	花葬
	草坪葬
	其他

	合计
	2000
	
	
	
	
	
	

	成都
	400
	
	
	
	
	
	

	自贡
	60
	
	
	
	
	
	

	攀枝花
	60
	
	
	
	
	
	

	泸州
	80
	
	
	
	
	
	

	德阳
	200
	
	
	
	
	
	

	绵阳
	200
	
	
	
	
	
	

	广元
	60
	
	
	
	
	
	

	遂宁
	60
	
	
	
	
	
	

	内江
	60
	
	
	
	
	
	

	乐山
	200
	
	
	
	
	
	

	南充
	60
	
	
	
	
	
	

	宜宾
	60
	
	
	
	
	
	

	广安
	60
	
	
	
	
	
	

	达州
	60
	
	
	
	
	
	

	巴中
	60
	
	
	
	
	
	

	雅安
	60
	
	
	
	
	
	

	眉山
	200
	
	
	
	
	
	

	资阳
	60
	
	
	
	
	
	

	阿坝
	自定
	
	
	
	
	
	

	甘孜
	自定
	
	
	
	
	
	

	凉山
	自定
	
	
	
	
	
	


附件6

各市（州）民政局清明节值班人员名单

填报单位：  ××市（州）民政局       填报时间：2018年   月   日

	时间
	姓 名
	单位职务
	值班室电话
	值班员手机
	备注

	
	
	
	
	
	

	
	
	
	
	
	

	
	
	
	
	
	

	
	
	
	
	
	

	
	
	
	
	
	

	
	
	
	
	
	

	
	
	
	
	
	


附件7

各市（州）检查小组成员名单

填报单位：××市（州）民政局            时间：2018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单位职务
	受检市州
	检查起止时间
	联系方式
	备注

	
	
	
	
	
	
	

	
	
	
	
	
	
	

	
	
	
	
	
	
	

	
	
	
	
	
	
	

	
	
	
	
	
	
	


附件8

各市（州）清明节安全管理交叉检查分组安排方案

一、分组情况

成都检查遂宁，遂宁检查南充，南充检查广安，广安检查达州，达州检查巴中，巴中检查广元，广元检查绵阳，绵阳检查德阳，德阳检查成都，眉山检查资阳，资阳检查内江，内江检查泸州，泸州检查宜宾，宜宾检查自贡，自贡检查乐山，乐山检查雅安，雅安检查眉山，甘孜与阿坝互检，攀枝花与凉山互检。

    二、检查要求

检查组至少抽查受检地区2-3个县(市、区)殡葬服务单位。检查内容：（一）成立指挥机构、健全应急预案、安全教育培训、落实安全责任制等情况；（二）开展安全隐患全面排查整治，落实“三个必查”情况；（三）推进惠民殡葬政策工作进展情况；（四）推进行风建设、提升服务水平，落实“八不得、八提升”情况；（五）推行节地生态安葬，开展节地生态葬公益捐赠活动情况；（六）明文禁止焚纸燃炮等祭扫行为的地区和场所执行情况等。

    三、时间安排

检查从3月22日开始，至4月2日前结束，具体时间由各检查小组与受检市（州）协调。各检查组须于4月3日前向省厅社会事务处报送督查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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